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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節能減碳實施規則 

民國 97年 9 月 18日行政會議制訂通過 

民國 98年 3 月 26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年 7 月 2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9年 3 月 16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9年 11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0 年 1月 20 日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1 年 5月 15 日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1 年 12月 26日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1月 27 日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1月 28 日環璄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6月 13 日環璄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依能源管理法、能源管理法施行細則及配合國家整體溫室氣體

減量策略發展，以達成節能減碳之永續發展目標，特訂定本規

則，使本校用電、用水、用油及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不成長為原

則並逐年檢討。 

第   二   條  實施事項： 

一、建立管理制度與基本資料： 

(一)成立節能減碳推動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環境安

全衛生中心主任擔任副召集人，並指派領有合格受訓

證書之能源管理人員，於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若召

集人不克出席，得指派副召集人代理會議主席)，擬

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並作成效檢討。節能減

碳推動小組編組架構如附件。 

(二)建立自動檢查及監督制度，採責任分區管理，各公共

區域由總務處負責執行，非公共區域由各處、室、中

心、院、系所負責執行，各單位使用空調與照明場所

應劃分責任區域，並建立節能措施責任區域負責人，

而執行成效查核由總務處事務組負責抽檢執行。 

二、採行節能減碳措施： 

(一)汰舊換新或整體節能改造 

1.無變流量設備之中央空調送風、送水系統可洽空調

專業技師評估後導入裝設，俾隨空調負載需求調整

流量，以節約用電。 

2.新設或汰換電梯時，優先採用變頻式省電型電梯。 

3.配合財產使用年限規定，效率低的設備，可委請空

調專業技師或廠商進行節能效益評估分析後，逐年

編列預算予以汰換。 

4.優先採購具有節能標章或同等級高效率之用電器

具、設備與車輛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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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大樓之出口指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及消防指示

燈，依使用年限，逐年辦理汰換省電 LED 應用產

品。 

6.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工程，採節約能源之規劃

設計及優先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以節約能源及

提高再生能源運用，減少尖峰用電需求。 

7.用水設備新設或汰換時，應採用有節水標章之省水

龍頭或省水馬桶。 

8.校園公共設施如供電之高、低壓設備、夜間路燈照

明、中央空調主機、窗型(分離式)冷氣、電梯、大

型熱水器、及交通工具等，應由專責人員或委請合

格廠商定期保養維護並作紀錄定期呈報備查，以使

各項設備機具維持高效能運作，減少耗能。 

9.新設或汰換冷氣空調時，優先採用高 EER 值及變

頻式冷氣空調。 

10.新設或汰換燈具時，優先採用高功率或電子式照

明燈具。 

11.新設或汰換廁所沖水設備，優先採用兩段式沖水

設施。 

12.落實綠色消費。 

13.建置完整校園電力監控系統。 

(二)節約用電 

1.衣著 

夏季上班時除必要場合外，盡量穿輕便衣服。 

2.空調 

(1)採責任分區管理，控制辦公室、會議室及教室

等空間溫度設定適溫(26~28℃)；並視需要配合

電風扇使用。 

(2)連續假日或少數人上班時，不開中央空調冷

氣。 

(3)下班前半小時提前關閉冰水主機，但仍維持送

風機與冰水泵浦運轉。 

(4)利用室內、室外遮陽及屋頂加裝隔熱材或噴水，

防止日曬影響空調負載。 

(5)空調區域門窗關閉，減少冷氣外洩或熱氣侵

入。 

(6)定期清洗窗、箱型冷氣機、中央空調系統之空

氣過濾網及清洗中央空調系統之冷卻水塔。 

(7)定期委請維護廠商或保養人員檢視中央空調主

機之冷媒量。 

3.照明 

(1)採用高效率照明燈具及電子式安定器。 

(2)檢討各環境照度是否適當，並作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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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走廊及通道等照明需求較低之場所，可設定隔

盞開燈或減少燈管數；白天如照度足夠，可不

必開燈。需高照度之場所，於基礎照明下增設

局部照明。 

(4)採取責任分區管理，隨手關閉不需使用之照

明。 

(5)非經常使用之照明場所，如廁所、茶水間等，

使用照明自動點滅裝置。 

(6)牆面及天花板選用乳白色或淡色系列，以增加

光線反射效果。 

(7)定期清潔燈具；依燈管光衰及黑化程度更換燈

管，以維持應有亮度。 

(8)採用高效率燈管(泡)。 

(9)中午休息時間，視需要關閉空調及基礎照明及

辦公事務機器。 

(10)校園夜間路燈照明加裝定時器或以自動點滅

裝置，依不同季節之日照時間長短調整點滅時

間。 

4.電梯 

(1)3樓以下不搭乘電梯。 

(2)有 2部以上電梯之大樓，視需要停用部分電梯。 

(3)電梯內照明及風扇裝設自動啟停裝置。 

5.電力系統 

(1)變壓器放置場所需有良好通風，必要時加裝風

扇或空調散熱。 

(2)定期檢討合理契約容量值，以減少基本電費支

出。 

6.事務機器及其他 

(1)設定節電模式，當停止運作 5~10分鐘後，即可

自動進入低耗能休眠狀態。 

(2)長時間不使用(如開會、公出、下班或假日等)

之用電器具或設備(如電腦及其螢幕與喇叭、印

表機、影印機等)，應關閉主機及周邊設備電源，

以減少待機電力之浪費。 

(3)裝設定時控制器控制飲水機之使用時間，關閉

非上班時間飲水機用電，以節約用電並維護辦

公室用電安全。 

(三)節約用油 

1.汰換或購置高效率低耗油之公務用車。 

2.公務車調派應儘量共乘，減少車輛出勤次數。 

3.員工公出，鼓勵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4.車輛應定期維修保養及檢驗，並維持省油行駛。 

5.短程外出儘量以步行或以騎自行車取代摩托車或

開車，以減少耗油及二氧化碳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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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約用水 

1.採用省水型馬桶，加裝二段式沖水配件。 

2.將小便池自動沖水器沖水時間調短。 

3.隨手關緊水龍頭，加裝有彈簧的止水閥或可自動關

閉水龍頭的自動感應器。 

4.洗手正確步驟：開小水沾濕手→關閉水龍頭→塗抹

肥皂→雙手搓揉→開小水沖洗→關閉水龍頭。 

5.定期檢查抽水馬桶、水塔、水池、水龍頭或其他水

管接頭以及牆壁或地下管路有無漏水情形；如發現

有漏水現象，應立即檢修。 

(五)其他 

1.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之建築工程，應採節約能

源之規劃設計。 

2.公文及紙張使用儘量採雙面列印或反面重複利

用。 

3.開會應自備環保杯，不用紙杯；用餐應自備環保筷，

不用免洗筷。 

4.辦公空間不得使用非公務用電器。 

三、紀錄及查核 

(一)總務處能源管理人員應負責每月定期監控與紀錄本

校各大樓用電及用水度數，以供後續相關評估及檢

討。 

(二)總務處事務組應負責定期進行設備系統維護檢查，委

外保養機具設備維護紀錄定期呈閱備查。 

(三)總務處事務組應負責每月定期統計資源回收物分類

與總量及廢棄物總量、每月使用油品量及每年綠色採

購金額與比例，並負責公用事務機器及交通工具定期

維護保養。 

(四)總務處事務組應負責每月擇項對各責任分區執行落

實節能減碳評估，並追蹤評估本校各棟大樓用水用電

量及本校用油量，以擬定相關改善管理計畫。 

四、自我評量及檢討 

(一)檢討各大樓之用電、用水量及本校每月用油量與前一

年度同期之用量作比較，無特殊理由，用量不得成長。

相關自評結果由總務處公告於本校網頁中，以為參考

依據。 

(二)定期檢討內部各單位責任分區之執行情形。 

(三)各大樓定期就採行節約用電措施進行檢討，並追蹤、

分析用電差異原因及擬定改善對策。 

五、教育訓練 

(一)將節約能源列為經常性辦理業務，並利用內部各種集

會場合或活動中宣導節約能源觀念及作法；並派員參

加節約能源相關研討(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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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貼日常節約能源標語或提醒標示，以養成全員節約

能源習慣。 

(三)不定期邀請各界學者專家，針對溫室氣體全球暖化及

節能減碳等相關議題進行全校性演講。 

(四)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增設節能減碳相關通識課程，以

落實節能減碳教育。 

第   三   條   本規則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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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召 集人

校 長

召 集人

校 長

副召集人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副召集人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能源管理人員能源管理人員

教
務
長

教
務
長

學
務
長

學
務
長

研
發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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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長

會
計
室
主
任

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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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人
事
室
主
任

人
事
室
主
任

出
納
組
組
長

出
納
組
組
長

事
務
組
組
長

事
務
組
組
長

各
學
院
院
長

各
學
院
院
長

各
系
、
中
心
主
任

各
系
、
中
心
主
任

僑光科技大學節能減碳推動小組編組架構

總
務
長

總
務
長

 
 

 


